
开展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权属证书不

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方案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省自然资源厅 省财政厅

按照省委巡视整改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加强省直行政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安全与完整，经请示，

决定开展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权属证书不全问题专项

集中整治。现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

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党政机关办公

用房管理办法》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738 号），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责

任导向，全面摸清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存量及权属登记

情况，排查整治权属证书不全问题，推动完成省直行政事业

单位房地产权属登记备案工作，进一步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

平。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明确整治重点。（1）集中整治范围：省

直行政事业单位（不含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化管理事业

单位）占有、使用、收益或可依法确认为国有的土地、房产

等不动产（包括土地、办公用房、业务用房、经营性用房、

住宅等）。（2）集中整治重点问题：一是通过自建、购买、



划拨、划转、置换等方式取得的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未办理

权属登记的；二是由于扩建、改造、征收、拆除、出售等原

因造成土地、房屋建筑物实际面积与权证面积不符、未办理

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的；三是已长期使用的在建工程未按规

定转固定资产，或土地、房产不按规定登记入账的。

坚持分级负责，明确责任分工。（1）已划转省机关管理

局统一集中管理的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权属登记工作，

由省机关管理局负责办理，原产权单位积极主动配合。（2）

目前由省直各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房地产权属登记工作，由

各相关单位负责办理，省机关管理局负责指导督促。

坚持分类办理，明确整改措施。（1）对资料齐全或符合

绿色通道办证条件的，各相关单位按规定抓紧向属地不动产

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因资料不全等原因无法办理的，各相关

单位按规定先行向省机关管理局进行权属备案；抓紧补充完

善相关资料后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权属登记。（2）省

直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含业务用房）权属统一登记至省机关

管理局名下；省直事业单位办公业务用房，由权利主体依法

依规办理权属登记备案。

坚持目标导向，完善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和“长

久立”相结合，通过整改，及时总结，把需要长期坚持、行

之有效的举措上升为制度措施，形成长效机制，实现标本兼

治。（1）由省机关管理局会同省自然资源厅、财政厅研究完

善省直行政事业单位不动产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尽快解决房

地产权属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消化存量、防止增量。（2）省



机关管理局结合国有资产年度报告工作，每年度组织开展一

次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权属登记情况检查，对发现问题

督促限时整改。

三、具体安排

自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6 月，组织开展省直行政事业

单位房地产权属证书不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坚持边排查、

边整改，全面梳理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存量及权属登记

情况，建立台账，列出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方案，全面集中

整改。

（一）自查自纠（2021 年 10 月底前完成）。省直各行政

事业单位要按照专项集中整治方案，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对

本单位房地产存量及权属登记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建立完善

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房地产台账，列出未办理权属登记的问题

清单，逐项明确具体整改措施、责任人、完成时限。

（二）复查复核（2021 年 11 月底前完成）。（1）省直主

管部门对本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进行全面复查复核，形

成本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台账、未办理权属登记

的问题清单、整改方案，9 月底前报送省机关管理局。（2）

省机关管理局牵头组织重点抽查，对发现问题督促限期整

改。

（三）分类整改（2022 年 3 月底前完成）。按照《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8 号），国管局、

自然资源部《关于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有关事项

的通知》（国管房地〔2020〕267 号），财政部、税务总局、



国管局《关于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20〕40 号）要求，实行分类整改。

（1）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福州市等所在

设区市不动产登记机构根据省机关管理局提供的党政机关

办公用房明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优化办理程序，采取“清

单对账”方式，依法依规办理权属统一登记或备案。

（2）省直事业单位房地产权属登记。由权利主体参照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政策要求，提供相关申请材

料和省机关管理局出具的权属意见书，依法依规申请办理不

动产权属登记或备案。

（3）省机关管理局接收的经营性房地产权属登记。移

交单位已办理独立权属登记、未办理权属变更的，由省机关

管理局负责办理权属变更，移交单位积极配合；移交单位未

办理权属登记、已具备办理独立权属登记条件的，由省机关

管理局负责办理权属登记，移交单位积极配合；与移交单位

办公业务用房相连且难以办理权属分割的，不单独办理权属

变更，按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权属统一登记有关规定统一办理

变更登记。

（4）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

实的原则，对于 1986 年《土地管理法》施行前建成的党政

机关办公用房和事业单位办公业务用房，权属来源材料缺失

的，宗地经确认四至范围清晰、面积准确，房屋经鉴定符合

安全质量等要求，由房地产权利主体出具具结书，公告 30

个工作日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予以确权登记。



（四）形成整治情况报告（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1）

省直各主管部门应于 2022 年 4 月底前形成本部门及所属单

位的整改情况报告，送省机关管理局汇总。（2）省机关管理

局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前形成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权属

证书不全问题专项集中整治情况报告，报省政府。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省机关管理局会同省自然资源厅、

财政厅成立省直行政事业单位不动产权属登记工作协调推

进机制，办公室设在省机关管理局（国资处），负责优化办

证程序、开通绿色通道、协调推进相关不动产权属登记工作。

省直各主管部门（单位）要成立由分管领导牵头的工作专班，

负责组织本部门本系统专项整治工作，要明确 1 名处级干部

作为具体工作联络员，8 月 20 日前报协调推进机制办公室。

（二）强化业务培训。省机关管理局负责制订工作手册，

组织省直行政事业单位不动产权属登记政策法规和具体业

务工作培训；省直各主管部门也要根据需要组织好本部门本

系统的业务培训。

（三）强化督导落实。省机关管理局会同省自然资源厅、

财政厅，加强对省直各单位的督促指导、抽查检查。省直各

主管部门也要加强对所属各单位工作督导，每季度汇总一次

整改情况，报省协调推进机制办公室。

（四）强化责任落实。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明确职责，

责任到人。对工作明显滞后、成效不明显的，予以通报；对

责任不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归追责问责。



（协调推进机制办公室 联系人电话：0591-87846665、

87879025）

表 1：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权属证书不全问题情况

表（土地）

表 2：省直行政事业单位房地产权属证书不全问题情况

表（房屋及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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